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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成品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方案

本方案由平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抽样检验工作委托广

东省惠州市石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实施。本方案适用于2024

年度平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车用汽油、车用柴油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的抽样、检验工作。

一、监督抽查产品范围

（一）监督抽查产品种类：车用汽油、车用柴油

（二）本次抽查检验的监督（核查）总体确定为：与抽取的

样品相同的被抽样市场主体所生产或销售的同一型号、同一款的

产品集合。

（三）拟抽检的产品数量：20款，其中车用汽油 10款、车

用柴油 10款。

本次抽样采取在流通领域获得样品，每款产品需抽取 2组样

本，其中检样 1组，备样 1组。检验样本购买，备份样本借用，

存放于检验机构。

二、组织实施

（一）组织实施单位

本次抽样工作由广东省惠州市石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负责，平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协调。

（二）抽检时间

2024年 5月 15日至 2024年 6月 30日。










